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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

 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： 

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本公司 2015 年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，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

事效率，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的有

关规定，制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、身份证或法人

单位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，经验证合格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，方

可出席会议。 

二、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。 

三、大会正式开始后，迟到股东人数、股权额不记入表决数。特殊

情况，应经大会工作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数。 

四、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，会议期间不要大声喧哗，请关闭

手机或将其调至静音状态。 

五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、咨询权、

表决权等各项权利，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。每位股东发言限

在 5 分钟内，以使其他股东有发言机会。 

六、本次大会表决，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现场

会议的表决采用按股权书面表决方式，网络投票表决方法请参照本公司

发布的《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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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参加现场会议的法人股股东，如有多名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，

均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，由该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。 

八、现场会议按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推选计票、监票人选。表决结

果由计票监票小组推选代表宣布。 

九、对违反本会议须知的行为，董事会秘书和大会工作人员应予及

时制止，以保证会议正常进行，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十、其他未尽事项请详见公司发布的《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 

 

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  

二О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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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

 

1、会议开始，宣布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

的股份总数； 

2、宣布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法； 

3、审议会议各项议案； 

4、与会股东发言和提问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人员解答； 

5、推举计票监票小组成员； 

6、股东投票表决； 

7、休会（统计投票结果，含网络投票结果）； 

8、复会，宣布会议表决结果、议案通过情况； 

9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； 

10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； 

11、出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； 

12、宣布会议结束。 

 

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  

二О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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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 议 资 料 之 一  

 

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： 

今年年初，国家启动了电力体制深化改革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下发

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[2015]9 号），国

家发改委也相继下发了一系列相关文件。公司目前开展的供电业务，属

于国家此次电力体制改革鼓励成为售电市场主体的业务之一。为进一步

增强公司相关业务的市场竞争能力，在今后的直购电、售电（转供电）

中处于主动、有利的市场地位，公司拟申请在经营范围中增加购、售电

业务，具体调整如下： 

原公司经营范围是： 

“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；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、仓储服务；

为船舶进出港、靠离码头、移泊提供顶推、拖带等港口拖轮服务；港口

机械、设施、设备租赁维修经营；为船舶提供岸电、淡水供应等船舶港

口服务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因特网接入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

准）；机电设备及零配件、劳保用品、橡胶制品、五金、办公用品、金

属材料、水泥、木材的销售；港区内通信设施维护、维修服务；污水处

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 

现拟变更为： 

“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；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、仓储服务；

为船舶进出港、靠离码头、移泊提供顶推、拖带等港口拖轮服务；港口



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（600017）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

 7 

机械、设施、设备租赁维修经营；为船舶提供岸电、淡水供应等船舶港

口服务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因特网接入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

准）；机电设备及零配件、劳保用品、橡胶制品、五金、办公用品、金

属材料、水泥、木材的销售；港区内通信设施维护、维修服务；污水处

理；从事购、售电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 

（具体内容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准为准）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

通过了该项议案。 

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 

二О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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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 议 资 料 之 二  

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： 

鉴于公司拟对经营范围进行调整，需对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应内容进

行修改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 

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 

“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 

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；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、仓储服务；为

船舶进出港、靠离码头、移泊提供顶推、拖带等港口拖轮服务；港口机

械、设施、设备租赁维修经营；为船舶提供岸电、淡水供应等船舶港口

服务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因特网接入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

机电设备及零配件、劳保用品、橡胶制品、五金、办公用品、金属材料、

水泥、木材的销售；港区内通信设施维护、维修服务；污水处理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 

修改为： 

“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 

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；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、仓储服务；为

船舶进出港、靠离码头、移泊提供顶推、拖带等港口拖轮服务；港口机

械、设施、设备租赁维修经营；为船舶提供岸电、淡水供应等船舶港口

服务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因特网接入（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；

机电设备及零配件、劳保用品、橡胶制品、五金、办公用品、金属材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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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泥、木材的销售；港区内通信设施维护、维修服务；污水处理；从事

购、售电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”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

通过了该项议案。 

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

二О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
